題目：為罪惡之城代求
經文：創世記18章16至33節

場合：崇基學院禮拜堂主日崇拜（28/10/2007）

1． 引言

提起「罪惡之城」，不知道你有沒有想起兩年前上映的一套同名的電影《罪惡之城》（Sin City）。影片由弗蘭克米勒一套暢銷的系列漫畫改編，為了確保忠於原著，弗蘭克米勒親自執導該片。電影中的罪惡之城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？影片介紹如此說：這裏暴戾橫行，龍蛇混雜，罪惡盤踞在黑暗的街區，幫派肆虐腐敗著整座城市，這裏沒有法律的公平，有的只是勢力和卑鄙的較量，警察從不執行法律，他們是法律的破壞者和罪惡的根源。如果你想在罪惡之城生存，那就要學會暴力，學會圓滑，學會對敵人決不手軟，學會對所有的侵犯睚眥必報，以牙還牙。能夠在這裏生存下來的人都是狠角色，他們都擁有著冷酷的心腸和堅硬的拳頭，擁有著警惕的嗅覺和敏捷的身手。
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；罪惡之城，除之而後快。何以亞伯拉罕為罪惡之城而與耶和華上帝討價還價，為所多瑪和蛾摩拉這「邪惡軸心」而代求呢？亞伯拉罕為罪惡之城代求這舉動，又給我們甚麼啟發呢？
2． 經文
18:16 三人就從那裡起行，向所多瑪觀看，亞伯拉罕也與他們同行，要送他們一程。 

18:17 耶和華說：“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？ 

18:18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，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。 

18:19 我眷顧他，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義，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了。” 

18:20 耶和華說：“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，聲聞於我。 

18:21 我現在要下去，察看他們所行的，果然盡像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樣嗎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” 

18:22 二人轉身離開那裡，向所多瑪去，但亞伯拉罕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。 

18:23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：“無論善惡，你都要剿滅嗎？ 

18:24 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義人，你還剿滅那地方嗎？不為城裡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嗎？ 

18:25 將義人與惡人同殺，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，這斷不是你所行的。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？” 

18:26 耶和華說：“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，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。” 

18:27 亞伯拉罕說：“我雖然是灰塵，還敢對主說話。 

18:28 假若這五十個義人短了五個，你就因為短了五個毀滅全城嗎？”他說：“我在那裡若見有四十五個，也不毀滅那城。” 

18:29 亞伯拉罕又對他說：“假若在那裡見有四十個怎麼樣呢？”他說：“為這四十個的緣故，我也不做這事。” 

18:30 亞伯拉罕說：“求主不要動怒，容我說，假若在那裡見有三十個怎麼樣呢？”他說：“我在那裡若見有三十個，我也不做這事。” 

18:31 亞伯拉罕說：“我還敢對主說話，假若在那裡見有二十個怎麼樣呢？”他說：“為這二十個的緣故，我也不毀滅那城。” 

18:32 亞伯拉罕說：“求主不要動怒，我再說這一次，假若在那裡見有十個呢？”他說：“為這十個的緣故，我也不毀滅那城。” 

18:33 耶和華與亞伯拉罕說完了話就走了；亞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 

3． 釋經與應用
1． 為罪惡之城代求的基礎
耶和華指出：「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，聲聞於我」（18:20），令人回想起創世記第四章記載的第一宗謀殺案－亞當的兒子該隱殺了他的兄弟亞伯，耶和華審問該隱：「你兄弟亞伯在哪裏？」該隱說：「我不知道！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？」然後耶和華指責他說：「你做了甚麼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裏向我哀告。」既然所多瑪和蛾摩拉惡名遠播，甚至上達天庭，亞伯拉罕以甚麼理由為他們向耶和華代求呢？
1．1． 秉公行義

亞伯拉罕為所多瑪代求，很可能出於秉公行義的心，也因為他認為耶和華應該是秉公行義的神，所以他向耶和華祈求時如此說：（18:23-25）
亞伯拉罕說：「無論善惡，你都要剿滅嗎？」
亞伯拉罕再說：「將義人與惡人同殺，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，這斷不是你所行的。」

亞伯拉罕又說：「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？」
亞伯拉罕向耶和華說的話，似乎在提醒他要以公義來處理所多瑪的罪惡。為甚麼亞伯拉罕如此緊張耶和華在此事上是否秉公行義呢？因為耶和華要求亞伯拉罕教導他的後代秉公行義。十八章十九節耶和華說：「我眷顧亞伯拉罕，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義」。亞伯拉罕被耶和華吩咐要教導他的子孫和眷屬學效耶和華的榜樣，秉公行義，所以，他要肯定耶和華是秉公行義的神，在處理所多瑪這罪惡之城一事上秉公行義，否則，亞伯拉罕憑甚麼吩咐子孫及眷屬遵守耶和華的道呢？
亞伯拉罕並不打算要耶和華回答他的問題，他只是藉著這些問題，希望耶和華向自己保證：第一：秉公行義的神，是不會善惡不分地進行剿滅的；第二，審判全地的主是公義的，在殺滅惡人的時候，不會把義人一併殺害；判斷是非的時候，不會不分青紅皂白，糊里糊塗地把義人和惡人看作相同的。亞伯拉罕要求耶和華肯定，祂是不會把所多瑪城裏的無辜者殺害的。
俗語有云：「殺人放火金腰帶，修橋補路無屍骸。」環顧人類歷史，惡人當道，屈枉正直，這些不公義的事情，俯拾皆是。因此有人質疑上帝是否秉公行義。如果上帝是公平公義的，為甚麼世間會有如此多不公不義的事情呢？沒錯，人間的確充斥著不公不義的事情。聖經只是說，上帝是公平公義的，但人不是；上帝的判斷明察乎毫，但人的判斷不是。罪惡之城是誰製造出來的呢？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呢？由於《罪惡之城》是美國電影，是一個假想的美國城市，有一位朋友看完此電影後有這樣的推想：
　　我饒有興致的推斷在《罪惡之城》以前，那個城市是由怎樣的面貌淪陷的：
　　
所有人在為金錢與地位奔命，出賣朋友，捨棄家庭，明爭暗鬥，誣衊誹謗，栽贓陷害；他們常去教堂，去禱告，去汲取信仰支柱，希望上帝能重視他們的辛苦和汗水，看到他們雖然在無意間與罪孽沾染，但同時在虔誠備至的贖罪。
　　後來，人們發現對於不擇手段的利益爭鬥上了癮，但他們還沒放棄去作彌撒，去誦讀聖經，但漸漸地用在這上面的時間越來越少。人們罪惡感越來越重，但無法找到更有效的途徑去緩解這種壓力，他們繼續掙扎著，矛盾著。
　　最後，當罪惡感填滿了時間的每一個空隙，它便不再是罪惡了，人們視它為生命的常規運作，視它為組織生活的有效手段。沒有罪惡的伎倆，所有的追求都是紙上談兵，所有的安逸都無法確立。
　　
整個城市淪陷了！
亞伯拉罕對於所多瑪城的不公平不公義情況並非充耳不聞，只是他沒有視之為生活常規，也並不以為這就是最終真實。就算人間充斥著不公不義，耶和華仍是秉公行義的，所以，他祈求耶和華審判所多瑪時彰顯公平公義，讓人知道世間仍有公平公義，而且公平公義才是世間的最終的真實。
今天，當我們看見不公不義的事情，也提醒自己，不要視之為生命的常規，也不用無奈或氣餒，如亞伯拉罕般，向那公平公義者禱告，祈求祂彰顯公義；也如亞伯拉罕般，吩咐眾子和眷屬遵守耶和華的道，秉公行義。
1．2． 惻隱之心

剛才說過，亞伯拉罕祈求耶和華收拾惡人的時候，不要禍及無辜，只是要求他保證以公平來對待所多瑪。然而，他接著為所多瑪的代求很可能出於惻隱之心，也訴諸於耶和華的惻隱之心。
亞伯拉罕：「假苦那城裏有五十個義人，你還剿滅那地方嗎？不為城裏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嗎？」

耶和華：「我若在所多瑪城裏見有五十個義人，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。」

亞伯拉罕：「假若這五十個義人短了五個，你就因為短了五個毁滅全城嗎？」

耶和華：「我在那裏若見有四十五個，也不毁滅那城。」

亞伯拉罕：「假若在那裏看見有四十個怎麼樣呢？」

耶和華：「為這四十個的緣故，我也不做這事。」

亞伯拉罕：「假若在那裏見有三十個怎麼樣呢？」

耶和華：「我在那裏若見有三十個，我也不做這事。」

亞伯拉罕：「假若在那裏見有二十個怎麼樣呢？」

耶和華：「為這二十個的緣故，我也不毁滅那城。」

亞伯拉罕：「假若在那裏見有十個呢？」

耶和華：「為這十個的緣故，我也不毁滅那城。」


亞伯拉罕的意思是：你懲治惡人的時候，不單不要禍及義人。如果城裏有義人的話，請你因為他們的緣故，施恩給予這城，放過全城的居民，連那城惡人也不要毁滅。
《孟子，公孫丑》：「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」惻隱之心是人的本性，在面對別人受苦時，是會自然流露的，並不是因為一些外在的利害因素才有這種表現。「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他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」（馬太福音9:35-36）
面對別人受苦，憐憫之心或惻隱之心自然被喚起，德蘭修女就是其中一位被感召，終生在受苦者當中服務的人。然而，某一次經歷，令他看見原來對人有惻隱之心的，並不一定如她一樣幸福的人，受苦者之間都有這惻隱之心。

有一天，德蘭修女碰到一個說孟加拉語的小孩，這小孩向德蘭要東西，德蘭仔細一看，發現這孩子只有一條腿，而且還流著血，德蘭準備取藥給他包紮。正當德蘭準備幫他上藥的時候，小孩突然抓過藥品，叫著「這個給我」，撐著拐杖向貧民區跑去。德蘭想了解究竟，緊緊跟了上去。只見小孩跑進一個窩棚，裏面漆黑一片，隱約可見木板上躺著一個婦女，在她身邊還有一個嬰孩和一個約五歲的女孩，三人骨廋如柴，兩眼呆滯，一副生病的樣子，跛腿小孩把藥拿給那婦女看並說著話。德蘭走了進去,和他們說起話來。原來，小男孩叫巴布，八歲，那婦女是他的母親，患肺結核病，其餘兩個小孩是他的弟妹，由於沒有食物，身體非常虛弱，德蘭只能把所帶的維他命給他們，那婦女十分感激，行合掌禮並對德蘭說：「這裏邊還有生著病的老婦人，也請你看看她。」德蘭聽到此話，內心十分震動，為什麼窮人會有那麼善良的心，自己患著病，還關心著別人呢！

幾個星期之前，天水圍再一次發生倫常悲劇。受苦的人原來與我們共存於社會中，生活在我們身邊，香港社會有被他們的苦況喚起惻隱之心嗎？居住於天水圍的街坊有被他們的鄰居的苦況激發出憐憫之情嗎？若然香港社會對天水圍的居民有惻隱之心，天水圍街坊互相之間有憐憫之情，並付諸行動，天水圍可以不再是悲情城市。
2． 為罪惡之城代求的結果

亞伯拉罕為所多瑪代求，結果所多瑪仍然被毁滅，亞伯拉罕並沒有得著他所祈求的。若以成敗論英雄的標準來看，亞伯拉罕失敗了，他的禱告沒有果效。人人都想有求必應，亞伯拉罕這費盡唇舌但徒勞無功的代求，有甚麼價值呢？對讀者又有甚麼意義呢？
我們感到阿伯拉罕向耶和華的祈求沒有得著，認為亞伯拉罕與耶和華的對話沒有意義，或者因為以下兩個可能性：第一，我們只以果效來衡量得著及意義，而忽略過程；第二，因為我們是局外人。俗語說：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，不過，對某些事情來說，旁觀者永遠不會感到當中的意義及得著。世界上最無聊的對話是怎樣的對話呢？有人認為是情人間的對話：
一對情侶講電話

女：你做緊乜野呀？
男：掛住你羅。

女：好衰架你，無里正經。

男：同你講緊電話羅。

女：唔好玩啦，人地問緊你呀！

男：咁你又做緊乜野呀？

女：睇緊書羅。

男：睇緊書？睇緊乜野書呀？

女：你估下？

男：點估呀？咁多書。

女：估下啦，好易估架炸。

男：《愛你一生一世》。

女：《愛你一生一世》，有呢本書既咩？

男：有呀，我就黎寫比你架啦。

女：好衰架你，又玩人。

男：哈哈哈．．．

女：你再估啦。

男：你估我係神仙咩，點估呀？你講啦。

女：我唔講住，你估下先啦。

男：你講啦。

女：都話唔講住羅，你估下啦。

男：講啦，唔該你啦。

女：估啦。
男：講啦。

．．．．．．
如是者，一個小時過去。旁邊的人初時被這肉麻的對話刺激得打冷震，雙手起滿雞皮。漸漸被無聊的對話悶得昏昏欲睡，只是間中被甜蜜的笑聲吵醒。旁觀者覺得這樣的對話沒有結果，沒有意義，沒有價值。然而，絕大部份情侶的感情，都是透過如此沒有結果的對話建立的。
如果你問亞伯拉罕，他可能會告訴你，他與耶和華的關係就是透過如此的代求建立的；如果你問耶和華，他可能也告訴你，他與亞伯拉罕的關係也是透過這樣討價還價的對話建立的。

１８章１６節，耶和華自這自語說：「我所要做的事，豈可瞞著阿伯拉罕啦？」耶和華可以信任亞伯拉罕，以致把祂的想法和計劃與亞伯拉罕分享嗎？答案是正面的，接著耶和華就和亞伯拉罕說明他要對所多瑪和蛾摩拉做的事情。
另一方面，亞伯拉罕可以信任耶和華嗎？他能夠信任耶和華是公義及有恩典的上帝嗎？為所多瑪代求的過程，令亞伯拉罕相信耶和華是公義及有恩典的。

亞伯拉罕的代求為甚麼停在十個人而不繼續把人數減下去？這是信任的問題，而不是數量的問題。人數由五十個減至十個的時候，亞伯拉罕感到自己能夠信任耶和華，不再需要糾纏下去了。失去互信，成立調查委員會開庭聆訊三個月，也不能令事件水落石出、真相大白，更不能令涉及事件的重要人物心悅誠服；信任充足，就不需要事事過問，天天匯報。
4． 總結

亞伯拉罕為罪惡之城代求，固然反映出他對公義及憐憫的愛好，也反映出他期待他所信仰的上帝也是公義及憐憫的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通過代求，亞伯拉罕肯定了耶和華是公義及憐憫的，並且信任耶和華必定以公義及恩典處理所多瑪城的罪惡。當我們讀到這段經文的時候，除了提醒我們為他人代求之外，還邀請我們躬身自問：上帝信任我嗎？我信任上帝嗎？我與上帝之間的互信程度，要成為我的信仰成長的方向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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